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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范式,将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产生与演进视为一种必然的有效

制度变迁, 应用边际理论分析了其产生的外部诱导因素、内部动因和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问题,并指

出农民完全有积极性和力量成为承担新型合作经济组织的经济主体, 而且在这一演进过程中政府

的职能发挥也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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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ccording to t heo ries of the new inst itutional economics, this paper r eg ards the emergenc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rural cooperative economic o rg anization as effect ive institutional changes, and analyzes the guide facto r of its a rising , internal

imperativ es and the problem faced in it s development pr ocess with the aid of marg inal t heo ry . It po ints out t hat farmer s have

full initiative and streng th to under take the main par t of new cooperative economic or ganization, and t he government also pla ys

a very impor tant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 f the rural co operative economic o rga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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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合作化0的视角看,新中国的农业发展史也可以说是一部农村合作经济的曲折发展史
[ 1]
。由于土地

资源和生产率的约束,中国农村经济发展进程中自始至终贯穿着合作行为,然而以前的合作组织模式大部分

不是按照农民意愿组织起来的,即使有些合作组织在建立之初体现了农民意愿,但在后续发展中也由于政府

的干预而脱离了/合作0轨道。随着各种市场体系在农村的建立并完善以及生产方式的进步,农村的经济发

展、农业的产业化经营、农民的收入增长迫切需要一种新的载体, 于是在农村便出现了专业协会、专业合作

社、股份合作社和农民协会等新的合作形式, 人们称其为农村合作经济组织。

笔者将农村合作经济组织视为一种必然的有效的制度安排, 将其定义为适应农村现阶段生产力发展的

一种特定的经济关系,是农民为了提高群体竞争力,谋取和保护自身利益,在自愿、互利、民主的基础上形成

的产权归其成员所有或控制的正式制度安排。这种组织不是纯粹的企业,因为企业的性质是以生产要素的合

约代替产品的合约, 而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成员是独立的经济主体, 并不参与分工合作; 合作经济组织也不

是纯粹的公共服务部门, 因为它有一定的排他性, 成员必须承担相应的成本和义务才能享有组织提供的服

务,同时它还必须对外以法人资格开展经营活动, 尽力扩大公共积累以提高成员的福利水平。可以说农村合



作经济组织是特殊的合作社法人, 是非完全市场意义上的契约型组织。

1  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产生的外部诱导因素

对于中国农村来说, 在现有制度安排下导致农民不能完全实现的收益的因素主要有以下 3方面。

1) 相关制度安排的变更  不同制度安排之间是相互依存的,一些重要制度的变迁会以强大的力量拉动

相关制度的变迁 [ 2]。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农村改革主要是围绕着打破计划经济对农村的束缚进

行的,包括搞活农产品流通、取消统购统销、发展乡镇企业、发展个体私营经济等。市场扩大增加了对商品的

需求,交易活动越发复杂,专业收集、提供交易信息的组织获得了生存空间。

2) 农产品和生产要素相对价格的上升  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性手段使农村许多特色产品可以参

与流通,并且使特色产品的相对价格较之计划经济时代大幅度上升; 农业技术进步拉长了产业化生产链条,

生产、加工、流通的各个环节的制度创新都可以相对增加农民的利益。这些是影响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出现的

最直接、最有力、最常见的原因。专业农户联合起来共同维护自身利益,甚至创建品牌形成持久的竞争力具备

了客观可能性。

3) 社会科学知识的扩散  就像技术知识进步和扩散会提高生产率一样,社会科学知识的进步与扩散也

会改变人们领会和创新制度的能力,拥有与制度相关的经济学、社会学、法学和其他相关社会科学知识, 会诱

发人们创新或改进制度安排[ 2]。中国第二、第三产业合作组织的发展对整个行业的发展壮大发挥了重要作

用。广大进城打工的农民回去以后,传播了一些合作理念和合作方式, 不少有远见的农民看到了把这种制度

移植到农村的好处。

在上述因素影响下, 农民的生产活动越来越变成社会的活动, 信息成本也越来越具有交易成本的性质。

由于农户居住分散, 交通和通信设施不发达, 要获得真实完整的信息, 成本巨大。同时, 农民与外界的交易活

动越来越依靠法律手段协调, 农民不得不更多地面对讨价还价、确定交易合同、监督合同执行以及在合同一

方违约时要求赔偿等方面的活动。中国的分散小农户因为缺乏有力的组织依靠,从而在交易活动中处于不利

地位,付出高成本却难以抵御各方对自己利益的侵害。

潜在的收益无法在农业小规模经营这样一种制度安排下充分体现,说明制度安排处于非均衡状态, 这就

意味着出现了制度变迁的客观必然性和基本动力。为了改变经营效率低下的状态,农民作为小规模经营体制

的经济主体,就有强烈的愿望把自身组织起来,形成一种合作型的经济组织制度,即农村合作经济组织。

2  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产生的内部动因

为了便于分析, 将农户和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分别看作生产商, 对农户合作前后的经济效益进行对比分

析,以揭示农民合作的动因。

2. 1  农户直接进入市场时的情况

结合农产品市场的特点, 可以认为农产品市场接近于完全竞争市场。根据完全竞争市场的厂商理论, 农

户作为生产厂商的长期均衡应如图 1 所示。S0 是农户的供给曲线, D 0 , D 1 是购买商不同水平的需求曲线,

LMC 是农户的长期边际成本曲线, LA C 是长期平均成本曲线, MR 是农户的边际收益曲线, AR 是农户的平

均收益曲线, P 0是均衡价格, Q0是均衡产量。因为只要存在利润与亏损,在要素可以自由流动的情况下, 投资

规模的调整就会不断进行,结果总供给曲线出现变动, 从而导致市场价格也发生变化, 这些变化将最终进行

到市场价格等于长期平均成本时为止, 即 P0 = LMC = LA C = MR。此时所有农户和购买商的经济利润为

零,但仍有正常利润,所以农户的长期均衡如图 1所示。

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由于农户高度分散且经营规模小、信息闭塞、进出产业有困难及农户的有限理

性和强烈的机会主义思想,而购买商则是高度专业化、社会化、组织化程度较高的组织, 二者实力相差悬殊,

加之购买商的故意欺骗和相互勾结,致使农户与购买商进行交易时谈判地位严重不对称,农户只能被动接受

交易条件。

首先从生产者的角度研究农户的利益损失情况:根据农户与购买厂商的特点,结合微观经济学的厂商理

论,在农户直接进入市场情况下,购买厂商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 利用自身的优势, 将购买商的需求曲线 D 0

向左推移至 D1 , D 1 与 S0 的交点所对应的 Q1 , P1 即为新的均衡产量与价格,如图 1 c) 所示。由此可见, 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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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农户的长期均衡
F ig. 1 Long- term equilibriwn of farmer

商利用自己的优势占有了本应属于农户的利润 SABCD ,这则是农产品直接进入市场所承担的市场交易成本的

一部分。

为了进一步说明该问题, 下面再从购买商角度研究其获得的经济利润:根据要素市场上的厂商与供给者

行为理论,结合农产品市场的特点,人们知道农产品市场已不是完全竞争市场而是卖方竞争、买方垄断的市

场,在这种市场结构中,农产品购买量、价格的决定和农户正常利润的损失可以用图 2来说明。在图 2中,

MRP 是购买商对农产品的边际收益产品曲线,在卖方竞争条件下,它也是农户的边际产品价值曲线。它与购

买者边际农产品(要素) 成本曲线 MFC 相交于 E 1 ,决定购买商的最优农产品购买力量为 Q1 , 在这一购买量

下,根据农产品的供给曲线 S,确定农产品的供给价格为 P 1
* 。由图 2可知,在购买量为 Q1 时,边际农产品价

值是 P1 ,而购买商支付的农产品价格却是 P1
*
, 它们之间的差额( P 1 - P1

*
) Q 1是垄断购买商获得的超额利

润,同时它也是农户损失的正常利润 SABCD。

图 2  卖方竞争买方垄断的市场
Fig. 2  Market of barg ainor competition

and purchaser monopoly

2. 2  农户通过农村合作经济组织进入市场的情况
农户通过农村合作经济组织这一合作方式进入市场, 不仅能有效

抵御各种市场风险、自然风险, 而且可以提高谈判地位, 增强讨价还价

的能力,这是农民合作的主要动因之一。而现代产业理论对此也给予了

解释:产业中的利益主体可以通过一定的行为来改变市场结构和市场

绩效,农民通过合作同样可以有效地改变市场结构和市场绩效。下面运

用厂商理论对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在农产品市场结构中的长期均衡进行

研究。首先, 对农村合作经济组织进行以下假设, 以便分析农民合作后

的经济绩效,揭示农民合作的根源。

1) 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是独立的法人,能够独立承担民事与刑事责

任,是独立经营、自负盈亏、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经济主体,并且是市场交

易的主体。

2) 农村合作经济组织能够约束农户行为。农村合作经济组织能够按照市场需求合理安排生产并对农产

品进行储藏、加工、销售等经济活动,能够代表农民与交易方进行谈判,签订交易合同,监督合同执行。

3) 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比农户具有更强大的经济、信息、政治优势,管理水平更高, 更能够实现规模经济,

节约交易成本。

4) 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有可能形成全国性组织, 垄断农产品供给。

在不完全竞争条件下,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与购买商因信息完备性及实力强弱不同,特别是农村合作经济

组织自身不可克服的缺陷(农户与合作组织连接不紧密、农户的有限理性及投机行为等) ,也同样会导致二者

交涉能力、谈判地位的不同,从而利润的分割也是不确定的,具体分析如下。

第一,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与购买厂商势均力敌。如果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与购买厂商的信息完备性及实力

强弱相当,那么二者进行交易时,则同于完全竞争市场中的交易情况, 则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长期均衡

如图 1所示。

第二,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仍无法与购买厂商抗衡, 处于竞争劣势。如果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信息完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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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实力弱于购买商, 处于竞争劣势地位时,则与农户直接进入市场相似, 但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利润损失量

远远小于农户的,因为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交涉能力强于单个农户, 所以成交价格会高于农户的成交价格。

同时,简化了交易关系,节约了交易费用,实现了规模效益。

第三,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处于竞争优势, 农户通过合谋形成松散型的卡特尔或紧密型卡特尔, 通过该组

织可以有效解决农户盲目生产、恶性竞争、信息不完备,市场开拓能力差等问题,有效提高农户的谈判地位,

切实保护农户利益。

如果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成松散型的卡特尔,那么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则会对市场需求进行深入研究,

以制定统一价格,保证整体利益最大化,统一的市场价格是各个成员必须遵守的。P 0
1
为卡特尔规定的统一

价格, Q0是该价格下最大销售量,如图3所示。由此可见,农户通过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组织优势占有了本应

属于购买商的利润 SP
0
1E

1
BP

0
1* , 这则是农户通过农村合作经济组织进入市场所获得的收益,这也充分说明了

农户参加合作经济组织的动机与目的。

图 3  卡特尔组织与农户的收益
F ig . 3  Car tel and farmer's income

综上,通过对农户直接进入市场和农户利用农村合作经济组

织进入市场这 2种情况下的农户经济效益分析, 可以得出以下结

论。

1) 农产品市场是单边市场, 高度分散且经营规模狭小的农户

与高度专业化、组织化程度较高的组织相比, 实力相差悬殊, 地位

严重不对称,处于竞争劣势,农户利益受损。

2) 农户通过农村合作经济组织这一合作方式进入市场,能有

效改变农户在市场上的交易地位, 提高谈判能力, 保护农民利益。

3) 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可以集中农户的有限剩余形成批量交

易,实现交易规模经济,同时简化了交易关系,提高了交易效益。

4) 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可降低信息的不对称程度、可强化质量检验, 有能力解决合同履行中的纠纷, 从而

能有效抑制各交易主体的机会主义行为。

3  发展中的制度障碍与对策

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必然不是一帆风顺的,其成长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从服务对象上来讲,

由于小农经济的影响和长期受计划经济束缚后对/合作0 的恐惧, 一部分农民加入合作组织的积极性不高,

更不能充分认识到合作经济组织是完善农业服务体系、促进农业产业化经营、提高农产品竞争力的主要途

径。有的农户没有正确处理短期利益与长远利益、个体选择与集体行为的关系, 从而拒绝履行合约。另外,一

些作为管理者的农民缺乏相关的专业知识、管理经验, 特别是缺乏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开拓创新能力,造成

合作组织的服务体系落后,其作用发挥受到制约。

从其自身来讲, 部分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内部治理结构残缺不全, 表现在有的组织财务管理制度不健全,

财务收支没有定期向社员公布,或未按规定提取公共积累基金;有的组织章程缺乏,社员之间仅靠朴素的感

情和松散的口头契约维持运作 [ 3]。还表现在合作经济组织没有形成社员控制的决策机制和利益分配机制,或

者是由个别大股东或领导人等内部人控制,使决策机构形同虚设,普通社员的参与度低。

从其面临的制度环境上讲,首先是至今还没有一部专门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法律,法律界定不明晰导

致其组建和发展缺乏一个良好的制度平台。就其注册登记状况而言, 有的在工商部门,有的在民政部门, 有的

在农业部门,还有 60% 的合作经济组织根本没有登记。其次是政府的定位不准,经常/缺位0或/越位0。一方

面由于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法律地位不明确,政府无法进行有效管理,也无法制定和执行扶持政策; 另一方

面有些地方政府不尊重农村生产力发展和组织自身发展规律,不尊重当地资源优势和农民实践的创造, 不坚

持以市场为导向,而是包办代替,甚至侵害农民对合作经济组织的财产所有权和经营自主权,加重了农民的

负担。

兴办农村合作经济组织, 农民作为其主体力量也是最大、最直接的受益者, 没有农民的全面参与,就缺少

了坚实的微观组织基础。从许多地方合作经济组织的成功经验来看, 在中国农民的市场经济观念逐渐深化、

参与市场的程度加深、组织创新能力日益提高的基础上,农民完全有积极性和能力扮演好合作主体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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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些较为发达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中,已经出现了对传统合作组织基本原则的创新,比如在坚持民主管理

的基础上,改/一人一票0为/一人一票0和/一股一票0相结合;在提倡社员集资入股的前提下,加大外部资金

的筹措力度;在重视合作经济组织内部成员自我服务、自我管理的基础上, 加大专家治理和法人治理的力度,

不断提高组织管理水平。这些组织创新正是农民能力增强的证明。

然而,一项正式制度安排对集体而言是公共品, 受该项制度管束的个体不管是否承担了制度创新的成

本,都可以顺利或只须付出较小成本得到同样的服务, 因为制度安排并不能获得专利 [ 4]。对农村合作经济组

织而言,随着农村市场机制建立后竞争压力增强, 农民对合作经济组织的合理性认识日益深刻, 在一定程度

上削弱了/搭便车0行为,但是这种依靠意识形态的变迁动力毕竟是脆弱而不稳定的, 或者说还有待于继续

加强。况且,由于人们的理性有限, 制度的设计和建立都要耗费时间和资源,从制度出现不均衡到实现制度变

迁是一个长时期的过程, 新的制度创新不可能一步到位。那么, 为了克服农村合作经济组织这一制度变迁面

临的供给短缺问题, 就不得不涉及政府。

政府的角色非常特殊,它本身就是一种制度安排, 也有一个产生和变迁的过程,同时它还影响甚至决定

其他许多制度变迁。当外在变化引起制度不均衡时,如果自发性制度变迁无法实现,这时只要政府的预期收

益高于其主动推行制度变迁的预期费用,它就会采取行动。人们把这种制度变迁形式称为催化性变迁。现在,

中央和地方的政府已经认识到了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巨大作用,对其采取了大力支持的态度,并且开始制定

了相关的优惠政策。当然,政府的这种催化性制度变迁并不一定成功,它受到政府偏好和有限理性、官僚机构

的运行方式和能力、相应的社会科学知识储备等因素的影响。在这里,政府自身的职能转换是前提,即政府要

变成服务型政府,扮演规则制定者而不是一定规则下经济活动参与者的角色。政府应该以为农村合作经济组

织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为出发点, 在加强宣传教育、健全法规、加大财政、信贷和税收政策的支持力度、开展

业务培训等方面展开工作。

值得指出的是, 政府竭力提供的制度软环境并不构成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健康发展的充分条件。从事物发

展的内因来讲, 内部治理机构的完善、对其成员和管理者的激励,对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至关重要。对合

作组织的管理者来说,改善管理的未来结果不能将资本化为股东的现有财富, 管理者会更倾向于选择偷懒

(允许少数无私的人有例外) ; 对合作经济组织的成员来说, 由于他们是独立的经济主体, 组织对其监督要付

出巨大成本,这种信息不对称加剧了成员的机会主义行为。那么,在实践中探索切实有效的民主管理机制、利

益分配机制和监督约束机制是以后农村合作经济组织顺利发展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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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时间和污泥龄的完全分离, 反应器的水力停留时间可达 35 h; » 为确保光合细菌的优势生长及反应器的

处理效果,结合膜的高效截留作用,在控制培养液的有机物质量浓度、光照强度、滞留时间、溶氧量的同时,应

定期投加新鲜菌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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